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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於深圳市之污泥處理服務

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

宣佈，本集團於 2016年 3月 11日與深圳水務（集團）有限公司之附屬公司（「深圳水務」）簽訂

污泥外運處置項目合同（「該合同」）。根據該合同規定，本集團將於2016年3月11日至2016年
12月 31日止的期間為深圳水務提供 1,700噸╱日的市政污泥處置能力，處理價格為每噸人民

幣397元。該合同預計將會於2016年度內為本集團帶來合計約人民幣1.5億元的收益。

在目前廣東污泥處理的迫切需求下，本集團為深圳水務處理污泥解決了部份污泥的出路問

題。董事會認為，接受深圳水務的委託可擴闊本集團的收益基礎，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

的整體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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